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一、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項及商業銀行轉

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金融控股公司

或銀行投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應遵行

事項。 

二、 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或銀行依銀行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首次投

資，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對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以下簡稱金融機構）應取

得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除投資外國金融機構外，其被投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公司及證券商(以下簡稱金融機構)屬公開發行公

司者，應自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日起三個月內依公開收

購相關規定，以現金為對價進行股份收購一次購足；屬

非公開發行公司者，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投資。但為發起

人，為認足應發行股份所為之投資，不在此限。 

(二) 依前款規定取得股份，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投資標的選定後，於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前，該公

司（行）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之負責

人、大股東或以他人名義（以下合稱關係人）因財務

性投資已購買該公司（行）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金融

機構股份，不得再主動增加。 

2. 於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後，依公開收購規定進行股份

收購，關係人不得為應賣人。 

3. 未依原定投資計畫完成公開收購者，除有正當理由重



 

 

 

新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金

融機構進行公開收購。 

(三) 承諾於一定期限內（最長為三年）完成整併，無法依主

管機關核准期限內完成整併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

須於期限內釋出持股。未完成整併前不得再申請投資另

一家金融機構。完成整併係指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與被

投資金融機構董事會均通過合併之決議，或對被投資金

融機構之持股比率超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實質控制力。 

三、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依前點規定進行投資，須出具可完成取

得過半股權或董事會席次之證明或合理說明，或取得被投資

金融機構董事會未反對之決議。 

四、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依第二點規定進行投資，其於核准整併

期間計算資本適足率之資本計提原則如下，而投資外國金融

機構可於一定期間內完成整併者，於整併期間內得比照適用

本資本計提原則： 

   (一)金融控股公司： 

       1.於核准期間內，得以投資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計算金

融控股公司對該投資之法定資本需求。 

       2.無法依核准期限完成整併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

應依金融控股公司合併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將投資

金額全數計入金融控股公司之法定資本需求。 

   (二)銀行： 

       1.於核准期間內，得將該投資金額帳列交易簿，適用百

分之二百之風險權數。 

       2.無法依核准期限完成整併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

應將該投資金額帳列銀行簿，並依銀行資本適足性及

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適用本點資本計提原則之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應於財



 

 

 

務報表附註揭露未適用本資本計提原則之擬制資本適足

率。 

五、本令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 

六、本會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金管銀控字第一○七○二七

四四四八二號令，自○年○月○日廢止。 


